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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宝川区罗店镇人民政府

宝罗府(2020 J 120号

2020年罗店镇农村村民危房
修缮管理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罗店镇农村村民危房修缮管理，正确引导农村

村民住房建设、 节约利用土地资源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，根

据《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法律、 法规精神，结合本镇实

际情况，特制定罗店镇危房修缮管理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。 具体如

下：

一、 申请主体

在本镇农村地区居住、具有本市常住户口且有合法宅基地的

农民可以以户为单位提出危房修缮的申请。

二、 申请条件

申请修缮的房屋需经本市专业机构鉴定危险等级属C级或

D级，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住房，鉴定费用由修房户承担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